
—1—  

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函件 
南农大研学位[2018]62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我校 2018 年下半年博士资格考试的通知 

各有关学院、有关博士研究生： 

根据《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资格考试暂行规定》（2016 年 9 月 23 日， 

第十一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修订）的有关规定，学校将于2018 

年 9 月组织开展 2018 年秋博士资格考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考试对象 
1.2007 至 2015 级国家重点学科（含培育点）尚未参加博士资格考

试或考试尚未通过的博士研究生。 

2.2016 级尚未参加博士资格考试或考试尚未通过的博士研究生。 

3.2017 级博士研究生。
二、 考试时间及地点 
考试时间：2018 年 9 月 15 日（周六）上午 8:30-11:30。
考试地点：具体考试地点另行通知。 

三、考试方式及内容 

考试方式为笔试。各博士资格考试委员会根据“坚实宽广的基础理  论、
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、追求卓越的科研创新能力”的要求统一命题。 

考试内容：考试内容原则上以一级学科为主，未获一级学科授权的， 
以二级学科为主。主要内容应包括本学科核心知识（占 20 ）、二级学     
科或研究方向（以二级学科招生的以二级学科为准，以一级学科招生的以
研究方向为准）的核心知识（占 50%）及相关学科前沿知识（占 30%）。 

四、考试组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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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学院博士资格考试委员会负责确定考试内容和命题、阅卷， 

学院研究生秘书负责组织有关学生报名，考试由研究生院统一安排。
五、时间安排 
9 月 1 日—9 月 4 日，各学院通知有关考生考试范围并接受考生报名， 

报研究生院学位办汇总。 
9 月 4 日—9 月 14 日，各有关学科完成博士资格考试的命题工作， 

并按有关保密规定印刷和保管考试试卷。 

9 月 15 日，研究生院统一安排考试。 

9 月 21 日前，各相关学科完成阅卷工作，各学院研究生秘书将成绩
上报到研究生院学位办。 

六、其他 

请各有关学院按照《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资格考试暂行规定》的要求， 
认真组织博士资格考试工作，确保考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。 

各学院在博士资格考试结束后一周内将资格考试的成绩经资格考试
委员会主席签名后加盖学院公章报研究生院学位办备案。 

 
 
 
 

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

二 0 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


